檢討「國民身分健保合一智慧（簡稱國民卡）」政策問題

瞿海源

國民卡的發行已經到非澈底改弦易轍的關鍵時刻了。不論從學者的意見、民意調查的結果、政策本身在形式上和實質上的嚴重缺失、乃至官員辯護政策的態度，甚至從政府和國民卡公司團隊之間的認知落差，其實目前唯一解決的方式就是放棄原先的計畫。若真正只要將身份證和健保卡合成IC卡，不再夾帶其他功能，政府當局也應立即重起爐灶，因為原來的徵求建議書及評選過程都已經不適用。


如果要挑出最明確不可行的理由，我們就只要問，在確定國民卡只有身份證和健保卡，而沒有其他用途，特別是商務用途決定下，政府不出錢民眾不繳費，中華民國國民卡經營團隊是不是還承接這個委外業務？說得更明白一點，該團隊註定賠七十多億，而毫無後利，甚至不可能回收成本，它願意做嗎？若要再細問，那就是，政府有沒有任何明確而合法的承諾，國民卡經營路團隊可以利用國民卡的空間創造商機或收取任何費用。或者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總結問一句，承接國民卡業務合法商機在那裡？」假如主事官員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研考會規劃的國民卡計畫就完全不可行，也就不必再浪費時間再扯了。


官員會說，如果以後電子簽章法通過，甚至銀行法修訂後，國民卡就可以有金融功能。可是電子簽章法預定明年二月才向立法院提出，銀行法也還沒有修訂的共識。在這種假設狀況下來設定國民卡的金融功能，實在太把政策當兒戲了。力霸主事者，包括國民黨不分區立委，也是國民黨書記長，王令麟也毫不迴避地要求行政院儘速將有關國民卡的法案在立法院本會期集會前送達立法院。難道，行政部門和廠商要聯合起來建立新的法源？處理這樣眾所矚目的重大政策，主事雙方如此毫不掩飾，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國民卡政策引起嚴重的爭議，甚至已經喪失民意的支持，可以說是一個失敗政策的重要案例。推究起來，可以從政策制訂過程、政策實質缺失、和錯誤的政策辯護策略及態度等三方面來觀察檢討。這種失敗可能不是孤例，很可能顯示了當前中央政府政策制訂與執行之乏力，值得當局及朝野各界警惕。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們從政府及民間有關的網站上眾多資料，大體可以看到下列三個缺點：一、以會議形成決策的問題。根據委員會歷次記錄，可以發現會議進行得並不夠嚴謹。缺席及代表出席情況很普遍。不少後來出狀況的辦法其實在委員會多有人提到，但會議都沒有處理。會議最後的方案在基本上就是資訊發展推動小組所最初提出的構想。二、

組織定位問題。到底資推小組、研考會、內政部、中央健保局、IC卡規劃及推行小組、乃至政務委員和其他部會間是什麼關係？研考會是一個研究鎃單位為什麼又成為主辦的機構？三、實質和程序都虛而不實。強調三贏實在是很虛，也是不可能的。政府不出錢、人民不繳費，財團怎麼可能贏，財團要贏，政府和人民怎麼可能不付出代價。不只是概念上虛而不實，在實際處理問題上也不實在。例如，在澎湖做的試驗是健保IC卡，不是身份證和健保卡合一的國民卡，研考會卻一直拿來以之做為依據。


政策實質缺失嚴重是引發爭議的主因，大致上有四種情況值得檢討：一、不尊重民眾權利。在政策形成過程以及政策內容裡，都沒有真正掌握住真正尊重民眾權利的關鍵。對根本的人權和人的尊嚴價值都沒有予以考量。二、不尊重法律。從未就憲法層面來檢視國民卡的問題，當學者提出來之後，也從未加以研討。為了推動既定之方案，或扭曲對辦法的解釋（如委外辦法），或將還未訂定的法律（如電子簽章法）當做是法寶，甚至不以違法為戒（違反銀行法）。國民卡政策欠缺法源已是眾所周知乃至是關切的事，可惜研考會引來引去還是那些少數的法律條文，缺得實在很嚴重。三、論理薄弱而矛盾。本來整個規劃理念架構就不夠嚴謹，再經學界與輿論一再的批評，就試圖強力說服，不知何故，這些說詞論理極為薄弱而矛盾。試舉兩例如下：

研考會的說明中指出「在歐美地區，部分國家雖然沒有發行身分證，卻以類似功能的社會福利卡或健保卡等作為身分證明之用（例如瑞典），美國雖然不發身分證，但政府單位都會要求民眾出示同具身分識別性質之駕駛執照。」這段話大體上沒錯，問題是研考會接著居然下結論稱「所以在歐美國家中，雖然沒有『兩卡合一之名』，但已有『兩卡合一之實』了。」歐美國家明明都只有一卡，怎麼會變成兩卡合一？為什麼又不去思考別人沒有身份證的問題？
   研考會指出「ＩＣ卡將身分識別用途證卡合一的理念，並不是政府首創，也不是毫無事實基礎。國內之金融ＩＣ卡就有提款、儲值、轉帳等各種用途，部分「校園卡」也結合金融提款及校園內辨識之用；在國外之應用經驗更為廣泛，就相當於國民卡的識別用途ＩＣ卡言，以全民為發卡對象的就有比利時及瑞典的識別及社會福利卡正在發卡中，同時在規劃的也有二十幾個國家，因此運用ＩＣ卡做多用途之使用，已是一種發展趨勢。」

   用IC卡來做身分識別用途確實不是這個政府首創，但規劃中的一卡多用途的國民卡不是政府首創？其實有政府官員還以世界首創引以為豪呢！既然已經清楚標明是身分識別用途，如何又舉金融卡和結合金融卡的校園卡呢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難道金融卡也是身分識別卡？在國外的用途也都和國民卡完全不同，所舉國外的例子都是一卡單用，雖以全民為對象，終究不是一卡多功能。又說在規劃中的也有二十幾個國家，這一句沒憑沒據，到底是什麼樣的卡也沒說明，和規劃中的國民卡一樣？澳洲、南韓、和菲律賓的具體拒絕的例子怎麼都不提了。為什麼不分析這些例子，甚至連批評這些例子都不置一詞。

    四、資訊作業的安全性。學者，尤其是資訊學者，對國民卡資訊作業的安全已有全面而深入的探討與論述，大都深以為憂，然而官員們也一直堅持安全無虞，但偏偏就不具說服力。五、政策搖擺卻又很武斷。在委員會早期決議中就聲稱識別與金融用途分開，「但不排除於識別卡加入儲值功能，可考慮納入試辦。於是政策就一直搖擺不過，可是委

外又不得不給予廠商後(厚)利，就一直強調金融功能民眾可自由選擇。官方對國民卡金融商務用途閃閃爍爍，研考會說「透過全民一人一卡，該卡可用於電子商務所需之電子簽章及身分識別認證之用，有助於健全網路安全識別環境，但電子簽章機制之啟用，仍是在民眾個人決定前提下使用，並非所謂的強制性。除識別外，必要時該卡亦可視民眾需要，加上儲值之「電子錢包」（但不等於全功能之金融ＩＣ卡），供民眾於政府或醫事機構出示國民卡時同時繳交規費或健保相關費用。」文中還特別以括弧標明「不等於全功能之金融IC卡」。意思幾乎就是說這裡沒有商機。

    可是就在同一份文件中，研考會卻又說「藉由國民卡計畫的推動，一方面可以帶動電子化政府的普及應用，一方面也會經由市場機制，帶動民間企業投資建立電子商務的基礎環境，例如發展電子商務網路、普設讀卡設備、提供各項加值服務，建立民眾使用網路的信心等等，進而普及我國電子商務的應用。」這些商務當然不是上述繳交規費或健保費用。照這樣的說法又是商機無限了。這樣閃爍矛盾的做法傷了百姓也傷了國民卡公司。這樣閃爍恐怕連廠商都始料未及，政府要和得標者完成議約，恐怕這是造成失敗的關鍵之一。


錯誤的政策辯護策略和態度，也是國民卡政策失敗的重大原因。基本上，讓人覺得很意外的是，官員的策略和態度很具有戒嚴時期的精神。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不針對問題回答、重複宣示既有之堅定立場、名為溝通實則強迫說服、強悍回擊民間批評。

    聯合報十月六日社論強烈抨擊政府這種蠻橫無能的態度，指出「民意對此議題的論述已充斥公共論壇，但直到今天，面對民間反對聲浪不斷，政府未能提出一套足以令人佩服的理由」，「所有的解釋都以『未來發展趨勢』為由，但卻漠視許多先進國家的類似計畫都己相繼喊停的事實，甚至研考會官員以『不應剝奪他人使用國民卡方便性』的大帽子，對民間質疑強悍以對」。


在回應，其實應該說是回擊過程裡，大小官員態度堅定而又強硬，在言詞態度上竟表達不接受民間普遍異議，有時甚至反擊得很無禮也無理，於是政府就自行阻斷了可能的溝通。例如，在澄社反對國民卡記者會後，官員竟稱反對者別有用意。研考會主委一再不斷表示國民卡計畫繼續進行，議約不會中斷。政務委員楊世緘在主持溝通會議後，說反對的內容不出以往媒體上發表的範圍。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以為官員根本不屑理會民間的意見，意見不過爾爾。

聯合報社論最後指出「正是政府這種倨傲無知的態度，更使得老百姓絕不放心將個人資料交由這個『老大哥』一手控管」。這倒是真的令人警惕的，政府主事官員應該有所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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